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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滕孝忠 文/图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 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及自我保护意
识，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携手淮阳腾达学校
开展 2025 年首场模拟法庭活动 ， 让学生们
“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与神圣。

在法官的指导下，学生们迅速转换角色，
组建起完整的审判团队，沉浸式融入审判长、
公诉人、书记员等角色之中。 “审判长”端坐在
审判台前， 认真把控庭审现场节奏；“控辩双
方 ”举证 、质证 ，交锋激烈 ；“被告人 ”认罪悔
罪，真诚反省。 在严肃紧张的庭审气氛中，学
生们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神圣。

模拟法庭结束后， 淮阳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刘芳对学生们的表现进行了全面

点评。 她高度赞扬了学生们在模拟法庭中的
出色表现， 并结合审判实务经验和校园生活
实际情况，给学生们讲解了相关法律知识，引
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树立法律意识，学
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 淮阳区人民法院将继续走进校
园开展法治讲座活动， 为学生们讲解法律知
识和典型案例。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活动，旨在
强化少年儿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为
构建平安校园、法治社会贡献司法力量。

小学生变身“大法官” 模拟法庭“开庭”啦

司法为民暖人心
耐心调解化纠纷 付了款没收到货，货款该找谁要？

□通讯员 周源

基本案情

小王和小白合伙做生意。日常经营中，小王通过
向周某、蒋某购买手机，转手售出从而获取利润；小
白则是从周某、 蒋某处购买相机， 再售卖以赚取差
价。

2024年 6月，周某询问小王，是否有意购买价格
分别为 12990元、13990元、11390元的 3款相机。 小
王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小白，但未联系上。 小王向
小白的助理小齐告知了周某售卖相机一事。 小齐了
解情况后， 委托他人将 3 笔用于购买相机的货款转
给了小王， 小王收到货款后， 随即将其转至周某账
户。 事后，小王将此事告知小白，小白表示同意。

转款之后，周某却迟迟未发货。 小王、小白预感
被骗，便联系周某、蒋某协商退款事宜。周某、蒋某承
认将货款用于网络赌博。后来，蒋某因其他诈骗行为
被判刑。

小齐认为，自己委托他人将货款转至小王，小王
收到货款，应由小王向其退还，遂以不当得利为由，
向鹿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王退还货款。

法院审理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全面了解案情，耐心向当
事人释法明理。 结合查明的事实，告知小齐，小王在
收到货款后已转至案外人周某，其接收货款并非“没
有合法根据”， 而是基于小白和周某的相机交易，不

符合不当得利“一方无合法根据取得利益”的构成要
件， 并结合多个典型案例， 向小齐释明相关法律规
定。 小齐认识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不属于不当得利
纠纷，主动申请撤回起诉。 法官结合案件事实，细致
梳理法律关系， 建议小白和小齐通过民事或刑事等
程序向周某维权。

法官说法

不当得利制度旨在纠正无因获利， 其认定需同
时满足 4 个要件： 一方取得财产利益、 一方遭受损
失、利益取得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取得利益缺乏法
律依据。本案中，小王接收货款属于有合法依据的财
产流转，尽管小白和周某的交易未能实现，但不能因
此将交易风险转嫁给小王。

法律关系如同纠纷解决的“钥匙”，只有找准基
础法律关系，才能打开维权之门。 实践中，许多当事
人因对法律概念理解模糊，错误选择诉讼案由，不仅
难以实现维权目的，还可能增加诉累。 因此，在遭遇
纠纷时，准确判断法律关系至关重要，若无法自行判
断，建议及时咨询专业法律人士，避免陷入误区。

□通讯员 杨浩

本报讯 近日，西华县人民法院成功化解
了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为申请人张某追
回拖欠已久的劳务费， 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2022 年， 申请人张某受雇于被执行人王
某，为其提供劳务服务。 工程结束后，王某以
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欠张某劳务费 3 万元。
西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最终判决王某需向
张某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用。 然而， 判决生效
后，王某未按期履行义务。 无奈之下，张某向
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查控王
某的财产，发现其账户余额不足。 为实质性化
解矛盾，执行干警并未贸然采取强制措施，而
是多次约谈王某， 从法理、 情理角度耐心劝
导。 最终，王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委托亲友
代为支付全部劳务费。 双方达成和解，矛盾就
此得以实质性化解。 生动诠释西华县人民法
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张某在法院领到执行款时激动地说：“多
亏法院干警一次次耐心调解， 我这笔钱才能
要回来。 ”为了表达对执行干警工作的高度认
可，张某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高效执行
显担当 为民解困暖人心”字样。

该案的成功执结， 既保障了劳动者合法
权益，又通过柔性执行优化营商环境，彰显了
法院“小案件、大民生”的司法理念。 西华县人
民法院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以高效执行兑现群众的胜诉权益，确保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能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与司法温度。

模拟法庭现场。


